
从民国碑刻看房山县民国二十五年凿修泉池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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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为了复兴农村，在国民政府开始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的大背

景下，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对辖区内各县开展凿泉建设，房山县作为当时凿泉建设的重要地

区，于民国二十五年，经历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凿修泉池建设，共涉及 9 处泉池，沿渠百姓获益

最大，包括灌溉稻田及粮食增产量明显提高，使这一地区的泉水资源得到了合理保护利用，促

进了地区农业水利建设。与当时房山县凿泉建设有关的民国碑刻目前共发现三通，分别是《房

山县富民第一泉纪念碑》、《房山县富民第三泉纪念碑》和《房山县富民第五泉纪念碑》，通过查

阅民国档案证实三通碑刻为民国二十五年凿修房山县泉池所立石碑，本文结合民国档案资料对

房山县的凿修泉池始末展开论述。 

水利者，农业之本；农业者，民生之本。为了养护民生，以巩固其统治，历代有所建树的

统治者都很重视水利，国民政府亦不例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属河北省管辖的今北京房山

地区曾开展了大规模的凿泉疏渠工程，保存至今的三通石碑见证了这一水利工程的建设情况。 

其中，《房山县富民第一泉纪念碑》现存于房山区大石窝镇下营村，《房山县富民第三泉

纪念碑》和《房山县富民第五泉纪念碑》现存房山区大石窝镇高庄村，三通石碑均为汉白玉石

质。 

《房山县富民第一泉纪念碑》，现存于大石窝镇下营村，被砌筑于富民第一泉泉池南侧石

墙上。碑呈长方形，碑阳有字，碑高 79 厘米，宽 29 厘米，厚度因砌于墙内，无法测量，碑阳

文字计 30 字，“中華民國二十五年  月  日」房山縣富民苐一泉」河北省農田水利委員會鑿修”， 

其中大字长 8 厘米，宽 7.5 厘米，小字长 5 厘米，宽 4 厘米。（图一） 



     

《房山县富民第一泉纪念碑》                              碑文拓片 

                                     （图一） 

 

 

 

 

 

《房山县富民第三泉纪念碑》，位于高庄村南（原属四座庙村），碑座半埋于水泥地下，

碑身被砌于院墙上。碑为方首抹角，高 94 厘米，宽 46 厘米，厚度露出墙体 2 厘米。方趺座，

长 62 厘米，地面以上高 15 厘米，厚 10 厘米。碑阳文字计 30 字，“中華民國二十五年  月  日」

房山縣富民苐三泉」河北省農田水利委員會鑿修”。大字高 8 厘米，宽 5 厘米；小字高、宽均 4

厘米（图二）。 

 



  

《房山县富民第三泉纪念碑》                          碑文拓片 

                                     （图二） 

“房山县富民第五泉纪念碑”， 2016 年初在高庄村南修路时出土，现存放于高庄村委会院内。

长方形，无碑座，高 74 厘米，宽 32 厘米，厚 14 厘米。碑阳有字，“中華民國二十五年  月  日」

房山縣富民苐五泉」河北省農田水利委員會鑿修”。大字高、宽均 6 厘米；小字高 4 厘米，宽 3

厘米（图二）。 



  

《房山县富民第五泉纪念碑》                            碑文拓片 

                                     （图三） 

由碑文可知，三通石碑均刻于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即 1936 年，刻立单位是“河北省农田水

利委员会”，是为记录并纪念房山县富民第一泉、第三泉及第五泉的开凿。从碑文来看，当时开

凿的应不止此二泉。 

一、关于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 

碑中提到的凿修部门为“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 

民国政府以农业为立国之本，河北又为农业大省，因北方少水，一遇旱灾，立即哀鸿遍野，

因此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1928 年北伐胜利后，晋冀察绥及平津成为阎锡山的领地，军政大权在握，1929 年 8 月 10

日国民政府任命徐永昌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徐于 9 月 9 日就职。<1>当时正值水旱灾乱，徐永昌

到任后推行凿井开渠，培养民力，并于 1929 年创建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致力兴办河北灌

溉事业，提倡全省凿泉灌田，以银币十万元作为筹办资金。机构设在保定，直属华北水利委员



会。 

据 2003 年《文史月刊》中有关于徐永昌成立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的记载：“徐永昌调任河

北省主席，阎推荐师长李培基继任绥远省主席。当时的河北省政府设在北平，各国使节不愿去

南京，仍驻北平，河北省主席自然而然地成为与外国使节接触的代表，拜会邀宴，纷繁扰嚷，

徐永昌不由得产生一种反感。在河北省主席任内共一年有余，一半时间是去河南作战，一半时

间处理政务。他自认为赶到愉快的有三件事。第一件是成立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打井、修

渠、建水库。要做这些事得有款项，他召集银行界人士会商借款问题。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卞白

眉说，只要有抵押，钱就拿出来。他找朱庆澜先生想办法，朱又同他去找民国初年一度当过总

理的熊希龄。熊说，长芦盐加价一年，再延长一年，以此作抵押，即可借得 350 万元。李石曾

听说是做好事，又从庚子赔款内借给 350 万元。共有 700 万元可供支配。”<2>此段话真实反映了

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创办初期开展水利建设及工程款筹集方式。与第三届成绩书中提到“银行

贷款凿井”记载吻合。 

1930 年徐永昌离职，该委员会裁撤。1934 年复设，省农田水利委员会复设，1935 年夏工

作暂停，1935 年秋初河北省前主席商震约余来保主持会务。“1935 年 9 月 28 日，冀农田水利委

员会在保定召开全会会议推商震等七人为常委。”<3>翌年（1936 年），当时的河北省政府宋哲元

主席深感农田水利关系民生之重，将组织加以健全，设立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为河北省农

田水利委员会主持日常重要事务的决策执行机构，执行上级主管部门及委员会付托及决议的事

项。宋哲元与冯治安都曾担任过本会委员。张吉墉、梁建章、王秉嘉担任过本会常务委员。<4>

通过设立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作为民国时期河北省的水利行政机构在成立初期几度兴废，

地区水利建设得以短暂发展，包括凿泉、凿井等水利工程，穿渠引水灌溉农田及灌田亩数显著

提高，直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在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的组织和推动下，初期开始培养凿泉人才，其来源主要有专科以



上学校人员，察哈尔省暑招收人员等，学期为三十天，毕业后遣往各县任凿泉筹办事，负责各

县凿泉、凿井及开渠灌田等水利工作的筹划及执行，所取得的成绩在该委员会刊行的成绩书中

均有记录。截至目前，发现的成绩书有三本，分别刊行于民国二十四年、民国二十五年、民国

二十六年，记录了各年间所开展的农田水利建设工作。三本成绩书均以前届报告为蓝本，互相

衔接编制完成。 

第一届成绩书刊印于民国二十四年，记载了民国二十三年冬调查泉池状况，涉及二十四县，

阅泉 315 处，其中的每处调查泉池均编制有开凿计划书。第二届成绩书刊印于民国二十五年，

记载 1934 年至 1936 年的两年时间中，调查开凿各县泉苗状况，第三届成绩书刊行于 1937 年，

记载了 1936 年调查、建设情况，同时尝试贷款凿井，以及开渠濬河各项计划，房山县开凿泉

池工程在第二届和第三届成绩书中均有记载，其中第二届成绩书主要记载 1935 年冬调查房山

县泉池情况及开凿计划。第三届成绩书详细记载了开凿房山县泉池实施情况。 

 

二、 房山县凿修泉池情况 

    民国二十三年（公元 1934 年）10 月 20 日，华北水利委员会召开全体大会，大会由主席

李仪祉住持。会议讨论提案 3 个，其中第二个提案提到：“由本会设法调查研究本水利区各地灌

溉用水效率，列表公布，以便计划工程时有所根据案。……决议：原则通过，先交技术处长从

详设计后，送请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拨款实施。”<5>即表明作为华北水利委员会下属机关的河

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承担着上级下派的各项工作任务，1934 年至 1937 年开展的凿泉建设即

是在这次重要会议后组织实施的。 

房山区的西南地区泉水资源极为丰富，尤以大石窝及长沟一带为最，其中大小泉眼数十个，

分布于北泉水河及南泉水河两岸。其中北泉水河旧称“甘河”，南泉水河旧称“灌河”。据民国《房

山县志》载：“甘河，源出小罗家峪。东南流经玄心寺南，以上皆乾河，又东南流至西甘池北，



北甘池西有庙俗曰将军庙，泉流自石隙涌出，下流过石桥顺承王寝园前，两岸皆稻，极美，古

所谓泉甘而土肥者也。又东南经敬谨亲王寝园南，自东甘池出山，经沿村桥，又东南流至长沟

镇，再南入涿县界。”<6>“灌河，源出自西域寺西北之水头。东南经西域寺之东，其支流引入寺

内，又南复折而东，经下庄村又东南流，三岔水、东域寺水先后注之，三岔水有泉。又东南经

前后石门东，又南流经高家庄东南，白玉塘水，自西北经四座庙、高庄、万泉庵北，有大泉数

眼涌出，灌稻田三顷余，产稻甚美，俗谓玉塘米。又东南经下营北来汇，又经崖上、独树村南，

又东南经纸房北，至半壁店经清行宫前，又东经南正、双磨南，至良各庄北，再东南至长沟西

而南入涿县界。” <7>由此可知两河周围泉眼众多，沿途村落土质肥沃，水源丰沛，所产作物品

质极佳。 

在对房山县开展凿修泉池工程之前，原有泉池的旧池面积较小，出水量增大时造成浪费，

不能有效引水灌溉。泉水资源不能很好利用，泉眼多被淤塞，部分泉眼周围山石较多，发生地

质灾害时极易滚落池中，堵住泉眼，使泉水不能涌出。且渠道开挖不够合理，渠道堵塞，多余

的水不能够及时排入河中。又如西甘池第二泉，不能够引入其他泉池，增加出水量。再如西甘

池第三泉，周围荒地较多，没有很好利用泉水变废为宝。 

房山县的凿修泉池工作始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12 月。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派凿泉筹

办员调查房山县泉苗 19 处，此 19 泉中分类两种，包括真泉和假泉。通过实地考察属于假泉的

有马跑泉、五侯村西南泉。属于真泉的有水峪村北泉、水峪村东北泉、尤家坟村南泉、五侯村

南泉、白玉堂泉、周各庄西北泉等共 17 泉。而这 17 处真泉中又因地势所限，不能引用出水量

较小的不能施工的共有 6 处。最后只有 11 处列入开凿计划书，分别是羊头岗北泉、瀑水泉、

朱各庄村东泉、天开村南泉、下营村西泉、下营村西北泉、三座庙村南口泉、西峪寺泉、北甘

池西泉、周口店北泉、南岗洼泉。然而在民国二十六年出版的《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第三届

成绩书》中真正实施开凿的 9 处泉池中多数都不是列入第二届筹办凿泉成绩书的开凿计划中，



只有下营村西泉和下营村西北泉是属于《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第二届筹办凿泉成绩书》的开

凿计划中。次年 4 月，派赵鸿程、刘钟麟前往房山，商讨凿泉事宜。最终确定开凿 9 处泉池，

根据《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第三届成绩书》记载，9 处泉苗开凿先后顺序为 1936 年 4 月 17

日开凿房山县富民第一泉、房山县富民第三泉；1936 年 4 月 20 日开凿房山县富民第二泉；1936

年 6 月 20 日开凿房山县富民第五泉；1936 年 6 月 26 日开凿房山县富民第四泉；1936 年 10

月 15 日开凿西甘池泉；1936 年 10 月 16 日开凿西甘池第一泉；1936 年 11 月 30 日开凿西甘

池第三泉；1936 年 12 月 1 日开凿西甘池第二泉。共计开凿 9 处，濬渠 1195 丈，建洗衣池一

处，建汲水池一处，共用款二千一百七十四元三角零二厘。 

九泉除富民第一泉、富民第二泉与富民第三泉有旧名外，其余均为此次开凿新定名。名称

如下： 

位于下营村西的房山县富民第一泉（旧称下营村西泉）、下营村西北的房山县富民第二泉

（旧称万泉庵泉）、四座庙村南的房山县富民第三泉（旧称四座庙泉，后四座庙村并入高庄村）、

高家庄村南（今称高庄村）的房山县富民第四泉、房山县富民第五泉、西甘池村西的西甘池第

一泉、西甘池村西北的西甘池泉、西甘池村东北的西甘池第二泉、西甘池村东的西甘池第三泉。 

九泉中工期最长的为房山县富民第二泉，于 4 月 20 日开工至 6 月 25 日竣工。工期最短的

为西甘池第一泉，于 10 月 16 日开工至 10 月 30 日竣工。又因天气寒冷，无法进行水中作业，

西甘池第二泉未砌池泉即告停工，西甘池第三泉仅池岸整理后即停工。 

九泉施工做法基本相同，均为在原有旧池基础上扩凿泉池面积，砌筑石墙于池口建闸。再

行疏濬渠道，使水流顺畅，注入干渠（表一）。 

开凿九泉中房山县富民第一泉用款数目最多，包括开池、砌池、建闸、濬渠、购地共用款

五百零五元二角八分三厘。西甘池第三泉用款数目最少，仅二十五元。 

工程完工后，为留永久纪念，部分立碑并标注泉名。据《成绩书》记载，九泉中除房山县



富民第四泉、西甘池第二泉、西甘池第三泉无碑外，其余泉均立有石碑。六处泉眼所立石碑用

料均为汉白玉，且都刻有“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凿修”及“中华民国二十五年”的字样。仅西甘池

第一泉及西甘池泉所立石碑与房山县富民第一、二、三、五泉所立石碑的碑文格式不同。房山

县富民第一、二、三、五泉是自右向左竖刻立碑时间、泉名、立碑部门，而西甘池第一泉和西

甘池泉为自右向左竖刻立碑部门、泉名、立碑时间。其中房山县富民第三泉碑是房山县凿泉立

碑中尺寸最大的，同时立有“泉界”碑的唯有富民第三泉。根据书中记载：“此碑立于泉池中央，字

迹正对闸口，”<8>又因恐年久被附近地户侵占，又立有汉白玉石椿四个，上刻“泉界”二字，分别

树立。笔者在《成绩书》中查到了民国二十五年房山县富民第三泉竣工后拍摄的一张照片，照

片中清晰可见石碑立于泉池中央（图三）。 

 

房山县富民第三泉开凿工竣摄影(1936 年 7 月拍摄) 

                                   (图三) 

 

 



 

 

 



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房山县凿修泉池工作一览表 

序

号 

泉池名称 地点 泉池状况 渠道情形 施工概况 开工及竣工时间 水量及灌溉亩数 用款数目 是否 

立碑 

1 房山县富民第一泉 

（旧称下营村西泉） 

城西南五十里

下营村西 

池为不规则长方形，面

积一亩二分。 

水出五十丈流入干渠

下游十六村引用 

扩充旧池面积五分，凿为七

分，先用土工清理继用炮药轰

石并砌池建闸。 

4 月 17 日开工 

6 月 17 日竣工 

每分钟出水 320

立方尺，可灌田

三千余亩。 

开池、砌池、建

闸濬渠购地共

用款五百零五

元二角八分三

厘。 

有碑 

高2尺 

2 房山县富民第二泉 

（旧称万泉庵泉） 

城西南五十里

下营村 

池广四分五里 水出十五丈有余注入

干渠下游十六村引用 

先挖三分继凿一分五里灰石

砌池池口建闸 

4 月 20 日至 5 月 13 日 

6 月 8 日至 6 月 25 日 

每分钟出水 183

立方尺，灌田

1756 余亩 

开池、砌池、购

地等共用款二

百五十三元二

角六分六厘 

有碑 

高2尺 

3 房山县富民第三泉 

（旧称四座庙泉） 

城西南五十里，

四座庙村（今并

入高家庄村）村

南 

池为正方形，面积三

分。 

渠长五百四十丈，宽

五尺，深二尺半，洩

水入干渠下游引用。 

先开池继砌池，池北建汲水

池，出水口建闸及洗衣处。 

4 月 17 日开工 

6 月 15 日竣工 

每分钟出水 160

立方尺，灌田

1530 余亩。 

开池、砌池、立

碑购地等共用

款三百五十八

元四角二分 

有碑 

高3尺 

4 房山县富民第四泉 城西南五十里

高家庄村南 

池广五分八里周三十

三丈 

水出六十丈，流入干

渠下游十六村引用。 

原池面积二分深凿 1 尺半，扩

凿三分八厘，深四尺，砌池墙

三十三丈，池口砌闸。 

6 月 26 日开工 

7 月 19 日竣工 

每分钟出水 280

立方尺，灌田

2600 余亩 

开池、砌池、购

地等共用款二

百七十九元三

角 

无碑 

5 房山县富民第五泉 城西南五十里

高家庄村南 

池广八分一厘池周连

出水渠共四十三丈均

用石砌 

渠长四百五十丈，宽

五尺除旱地稻田引用

外，注入干渠下游引

用。 

原池面积七分一厘，濬深二

尺，扩凿一分并濬渠砌池建洩

水闸一座。 

6 月 20 日开工 

7 月 19 日竣工 

每分钟出水 132

立方尺，灌田

1260 余亩。 

开池、砌池、建

闸购地、濬渠等

共用款二百七

十三元零七分 

有碑 

高2尺 



6 西甘池第一泉 在西甘池村西，

南山坡根。 

泉眼三处，砌池成丁字

形，堰高四尺二寸，厚

二尺一寸，东端建闸一

处。 

渠道沿稻地边挖成，

用水时引水入地，不

用时洩入河中。 

先雇石工沿山坡用炸药轰凿，

扩大为保护泉眼，计就地砌成

泉池并砌用水池一个。 

10 月 16 日开工 

10 月 30 日竣工 

每分钟出水 60

立方尺，灌田

500 余亩。 

用款七十二元

六角六分三厘。 

有碑 

高2尺

5 寸。 

7 西甘池泉 在西甘池村西

稻地之间。 

泉池为不规则长方形，

池用石砌，南端建闸一

座。 

田稻地间开渠以通河

水泉池两旁留有水

口，用水时闭闸浇地，

不用洩水入河。 

泉在稻地间随泉眼之散布，彻

底疏凿挖妥后，用石砌池又建

闸一座，开水口二处，又濬渠

九十余丈。 

10 月 15 日开工 

11 月 20 日竣工 

每分钟出水一百

八十立方尺，灌

田 1700 亩。 

用款一百三十

八元七角 

有碑 

高2尺

5 寸。 

8 西甘池第二泉 西甘池村，胜泉

寺（将军庙）北。 

泉池为长方形长十五

丈，宽一丈五尺。 

此泉南临胜泉泉池与

胜泉挖通泉水直入胜

泉故无渠道 

泉在山沟就沟向西挖掘 12 月 1 日开工 

12 月 16 日工止 

每分钟出水 80

立方尺，灌田

800 亩。 

用款七十二元 无碑 

9 西甘池第三泉 西甘池村东，水

磨房之北。 

泉池为不规则长方形，

南岸长十二丈六尺，北

岸长十七丈，宽二丈，

二尺，深六尺。 

泉渠长不及二丈，即

入清水河，宽五尺深

四尺。 

此泉所在地系荒地一段，催工

分段挖掘泥土堆于泉池周围。 

11 月 30 日开工 12 月

18 日止 

每分钟出水 20

立方尺，灌田二

百亩。 

用款二十五元 无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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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成效及意义 

民国二十五年开展的凿泉建设，其规模之大、成效显而易见。延渠百姓生活非复昔比。

具体表现为： 

（一）出水量与灌田亩数显著提高。据《成绩书》统计：工程完工后，每分钟总出水量

为 1415 立方尺。可浇地 13320 亩。其中房山富民第一泉出水量最多，为每分钟出水 320 立

方尺，可灌田三千余亩。在开凿的九处泉池中，凿泉灌田最多的为下营村的房山富民第一泉，

其次为房山富民第四泉。另据 1936 年河北省调查：房山县因修水利而得到灌溉面积 1.3 万亩，

占耕地总面积 3.5﹪<9> 

（二）雇佣当地劳动力，提高下层百姓的生活水平，缓解贫富矛盾。在房山地区开凿泉

池所用雇工，大部分来自当地，如《开凿西甘池第一泉报告书》中载：“在村长监视之下，贫

苦农民，尽先雇佣，以示赈济之意。”<10> 

（三）解决了水资源争端。如《开凿西甘池泉报告书》载：“此泉之水，在渠之上游，与

西甘池第一泉之水，汇流至磨房附近，再与西甘池第二、三两泉及胜泉诸水，汇合南流，遂

成清水河。水势浩荡，下游长沟、杜村、丁庄等数村，均赖此水，种植稻田。惟一经天旱，

水不足用，争水惨案，时有所闻，并自西甘池至长沟一带，共设水磨八处，泉水被阻，下游

水利，颇受影响，农民与磨房，亦时有龃龉。此泉开发后，水量充足，此项争执，或可消灭。”

<11>
 另据《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第二届筹办凿泉成绩书》载：“房山县下营村西泉开凿计划

书……但至春季，因水量不足，常为争水而生纠纷，或诉讼县府，察其周围，泉源甚富，如

少加开凿，当无争水诉讼之虞……”
<12>

                                                                                                                                                                                                                                                                                                                                                                                                                                                                                                                                                                                                                                                                                                                                                                                                                                                                                                                                                                                                                                                                                                                                                                                                                                                                                                                                                                                                    

                             四、结    语 

房山区独特的地理地貌特征孕育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分布于山川河流中的众多泉苗是其

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时光流逝，有些泉苗已干涸，仅存遗迹。高庄村现存的两通凿泉石



碑对研究民国时期房山县开发利用泉水资源及当时的泉池变化情况提供了实物资料。八十年

后的今天，再次寻找曾经开凿的泉池旧址，对比民国时期留存的摄影资料，景物大多已发生

变化。但是有的泉水依然源源不断涌出，仍发挥着灌溉农田的作用。如何合理保护利用有限

的泉水资源，使水源永不枯竭，是我们长期需要探讨的课题。 

国民政府发展农田水利尽管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其成果毕竟有限，与民国时期战争、政

权更替频繁一样变化无常，如不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遏制政治上的腐败，其经济建设也是

难有大的作为，其后的政治、经济形势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民国二十六年中日战争全面爆

发，地区陷入战乱状态，各水利支机构所辖区域一半或全部沦陷，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也

名存实亡。河北地区水利建设事业受到冲击，房山县的凿泉建设随即停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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